
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与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18 年 2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）规定，现将合众

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众人寿”或“我公司”）

与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

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

2019 年 12 月 5 日，我公司与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

有限公司签订《房屋租赁协议》，租赁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

化器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 号合众大厦房

屋。合同就租赁期限、租金、付款、双方的责任与义务、违

约责任等进行约定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公司名称：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

注册资金：40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游泳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美容（医疗性美

容除外）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销售定型包装食品、冷热饮、



酒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科技企业孵化；物业管理；健身服

务；游泳技术培训；会议服务；销售日用百货、工艺美术品；

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。

与我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在过去 12 个月内北京永进

基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曾为我公司控制的法人。

三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类型

关于租赁资产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北京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

海淀区杏石口路 9 号 1 幢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，建筑面积

1739.82 平方米出租给我公司使用。租赁期限从 2019 年 1 月

1 日起至 2038 年 12 月 31 止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地下房屋首年度租赁费合计 1714592.61 元。前十年无

递增，双方在 2028 年根据市场价格，另行协商未来十年的

租赁单价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每年结算一次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

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

章后生效。



（四）生效时间

2019 年 12 月 5 日。

（五）履行期限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8 年 12 月 31 止。

五、定价政策

通过对交易标的周边租赁市场进行详细调研，结合专业

租赁中介的意见，在遵循诚实信用、平等自愿、不得损害公

司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下，该租赁合同约定的

交易条件公允合理，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。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2019 年 9 月 19 日，此项交易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、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

过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、董事会

第二十四次会议以现场会议、举手表决方式进行，此项交易

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、董事会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。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

此项关联交易经我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慎审查，全体独

立董事同意此项交易。

七、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。

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，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

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 12 月 13 日


